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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個資法對委外條文

2. 委外作業注意事項



委外作業

主要係指企業將特定功能與服務的執行工作和管理責任委由第三者來承
擔，使得原本應由企業員工承擔的工作和責任轉由承包夥伴來承擔。

• 銀行代收學費

• 中華郵政代印(發)成績單

• OOO印刷廠代印含個資的文件

• OOO資訊公司協助開發系統

• OOO公司代辦體育賽事

• OOO醫療院所代辦新生體檢



條文

個資法第4條

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
於本法適用範圍內，視同委託機關。

個資法實行細則第8條

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委託機關應對受託者為適當之監督。前項監督至少
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預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其期間。

二、受託者就第十二條第二項採取之措施。

三、有複委託者，其約定之受託者。

四、受託者或其受僱人違反本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時 ，應向委託機關通
知之事項及採行之補救措施。

五、委託機關如對受託者有保留指示者，其保留指示之事項。

六、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個人資料載體之返還，及受託者履行委託契約以儲存方式而持
有之個人資料之刪除。

第一項之監督，委託機關應定期確認受託者執行之狀況，並將確認結果記錄之。 受託者僅得
於委託機關指示之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受託者認委託機關之指示有違反本
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者，應立即通知委託機關。



條文

個資法實行細則第12條



條文

東海大學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作業手冊

第肆章、個人資料委外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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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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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作業

•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確認時機點


